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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宏图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上市公司”或“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收到贵部下发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6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宏图高科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相关的词语或简称与《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预案（修订稿））

“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一：预案披露，本次交易需在标的资产交割前取得标的资产相关债权人

同意，如无法在交割日之前顺利取得债权人同意，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需要提前

偿还相关借款。因此，如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并未偿还相关借款，存在本次交易

不能交割的风险。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需要取得事前同意的主要债权人、

负债余额和到期日；（2）截至目前，取得标的资产相关债权人同意的进展情况，

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需要取得事前同意的主要债权人、负债余额和到期日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标的公司需要取得事前同意的主要债权人、负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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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到期日情况具体如下： 

1、银行融资类贷款 

借款人 贷款人 贷款余额（元） 到期日 

宏图三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00  2018 年 8 月 6 日 

宏图三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00  2018 年 8 月 30 日 

宏图三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950,000.00  2018 年 9 月 4 日 

宏图三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050,000.00  2018 年 11 月 1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000,000.00  2019 年 3 月 5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18 年 7 月 13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0.00  2018 年 11 月 28 日 

宏图三胞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0.00  2018 年 8 月 1 日 

宏图三胞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8 年 11 月 25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8 年 6 月 11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8 年 6 月 11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8 年 7 月 17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8 年 7 月 17 日 

宏图三胞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466,800.00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宏图三胞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0.00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宏图三胞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18 年 11 月 9 日 

宏图三胞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9 年 5 月 27 日 

江苏宏三徐州分公

司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9 年 1 月 15 日 

江苏宏三徐州分公

司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8 年 8 月 20 日 

安徽宏三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30,000,000.00  2018 年 9 月 14 日 

无锡宏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0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苏州宏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0  2019 年 1 月 4 日 

上海宏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宏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8 年 8 月 17 日 

上海宏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0  2018 年 8 月 13 日 

上海宏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00  2018 年 9 月 19 日 

上海宏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8 年 12 月 4 日 

2、债券类融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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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债券类型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主承销商 

1 17 宏图高科 MTN001 一般中期票据 2020-07-24 5,000.00 招商银行 

2 16 宏图高科 MTN001 一般中期票据 2019-07-22 70,000.00 中信银行 

3 18 宏图高科 SCP002 超短期融资债券 2018-12-07 60,000.00 中信银行 

4 15 宏图 MTN001 一般中期票据 2018-11-25 70,000.00 中信银行 

5 18 宏图高科 SCP001 超短期融资债券 2018-10-21 60,000.00 渤海银行 

（二）截至目前，取得标的资产相关债权人同意的进展情况，是否构成本次

交易的实质障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重组

的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也尚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同意本次重组的任何口头或书面

通知。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融资协议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积极与相关

债权人继续沟通，争取尽早获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或无异议函。为化解三胞集团

流动性风险，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已经成立，三胞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投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及资产处置等事项应按照金融债委会的会议精神，落实相关工作。

鉴于目前需要沟通的债权人多数已成为金融债委会成员，所以需要统筹安排相关

工作，公司将积极争取尽早获得相关债权人的意见。 

如若未来公司不能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则面临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风险

或重组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发生重组方案无法实施的情况则会对本次交易构

成实质性障碍。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一、与交易相关的

风险”之“（六）本次预案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导致重组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及“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之“一、与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六）本

次预案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导致重组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处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回复之日，上市公司未收到任

何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重组的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也尚未收到任何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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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本次重组的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为化解三胞集团流动性风险，三胞集团

金融债委会已经成立，标的资产相关债权人沟通事项将会由金融债委会协调后再

行沟通落实，上市公司将积极争取尽早获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但是未来若上市

公司不能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则面临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风险或重组方案无

法实施的风险，如该种情况发生则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上市公司已将

相关风险在《重组预案（修订稿）》中作风险事项提示。 

问题二：预案披露，标的资产 100%股权预估作价 47 亿元，本次交易拟出售

标的资产 51%股权，同时交易对方三胞集团当前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大，未来如

出现交易对方未能及时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或发生其他影响本次交易的事项情形，

存在标的资产无法交割履约的可能。请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具体交易作价及

定价依据；（2）三胞集团目前可用于本次收购的货币资金余额，筹措资金的具体

安排和资金来源，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足额支付能力。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具体交易作价及定价依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拟出售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预估基准日，出售资产的账面净资产、预估值及预估增值率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净资产账面值 预估值 增值额 预估增值率 

宏图三胞 236,862.85 340,528.25 103,665.40 43.77% 

浙江宏图 67,082.05 84,119.98 17,037.93 25.40% 

北京宏图 39,905.06 45,325.46 5,420.40 13.58% 

合计 343,849.96 469,973.69 126,123.73 36.68%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均以标的

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评估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予以确定并签订正式的股权

转让协议。 

由以上标的资产 100%股权预估值情况初步计算，本次交易具体交易作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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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3.97 亿元。 

（二）三胞集团目前可用于本次收购的货币资金余额，筹措资金的具体安排

和资金来源，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足额支付能力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相关说明，三胞集团就本次交易筹措资金的具体安排和

资金来源为： 

1、自有资金方面，截至目前，三胞集团现有货币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本次

交易的全部价款。 

2、公司规划方面，三胞集团未来将聚焦生命健康主业，大量做“减法”，

正通过处置部分资产或出售控股、参股公司股权回收资金，解决阶段性的流动性

偏紧问题，计划到 2018 年年底前回笼现金 100 亿元左右。目前已处置南京板桥

生命科技与健康养老产业园项目和转让持有的紫金信托部分股权。 

3、外部融资方面，虽然三胞集团目前正面临流动资金备付考验，但集团正

积极与金融机构等进行沟通，期间也取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综上所述，三胞集团现有货币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全部价款，但公

司正积极寻求其他途径解决资金需求，尽最大努力完成本次交易资金筹措。 

（三）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五节 标的资产预评估值及预估作

价情况”之“五、预估作价”处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

产 100%股权预估值约为 47 亿元，按交易股权比例计算，本次交易作价约为 23.97

亿元，具体作价金额将以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经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参考基础，由交易双方协

商予以确定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交易对方三胞集团提供的说明，截至目前交易对方现有货币资金余额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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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支付本次交易价款，三胞集团正通过内外部融资方式筹措相关交易资金。尽

管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本次交易各方需履行的义

务作出了约定和安排，但是因三胞集团当前面临的流动性备付考验情况，未来如

交易对方无法及时筹措到本次交易的价款，仍存在标的资产无法交割履约的可能，

从而导致本次重组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问题三：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逐步退出 3C 零售连锁业务。

截至基准日，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对标的资产应收款项余额为 32.22 亿元，上

市公司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风险，同时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 14.52 亿元，若未来标的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出现不能偿还借款的情况，则有可

能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请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

资产、负债项目以及财务费用变化情况，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

响；（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主要

产品、收入构成等；（3）上市公司存在对标的资产的担保及应收款项的发生时间、

金额、形成原因和到期期限；（4）交易对方向标的资产提供担保和资金支持（或

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和应收款项）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5）本次交易完

成后，交易对方相关承诺履行前，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担保及应收款项是否构

成对外担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说明具体解决措施。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

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资产、负债项目以及财务费用变化情况，

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根据标

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假设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及交割日期均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编制了 2017 年 12 月 31 日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交易前后的重要数据变化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出售后 出售前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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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6,662.46 644,408.76 -66.38% 

应收票据 1,004.15 1,004.15 - 

应收账款 46,895.69 72,479.42 -35.30% 

预付款项 2,543.24 285,293.45 -99.11% 

其他应收款 531,252.11 122,287.00 334.43% 

存货 57,949.77 259,869.21 -77.70% 

其他流动资产 40,650.82 42,853.62 -5.14% 

流动资产合计 896,958.25 1,428,195.62 -37.2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8,366.81 288,366.81 - 

长期股权投资 230,687.15 26,677.57 764.72% 

固定资产 48,748.45 74,306.38 -34.40% 

在建工程 413.47 413.47 - 

无形资产 3,947.72 5,700.92 -30.75% 

商誉 178,758.01 178,758.01 - 

长期待摊费用 671.85 2,950.20 -77.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72.00 2,345.05 -11.6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2.04 162.04 -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3,827.51 579,680.45 30.04% 

资产总计 1,650,785.76 2,007,876.06 -17.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2,463.35 295,610.03 -48.42% 

应付票据 21,285.36 189,785.36 -88.78% 

应付账款 29,350.60 42,412.69 -30.80% 

预收款项 5,602.36 6,290.96 -10.95% 

应付职工薪酬 2,641.84 4,031.16 -34.46% 

应交税费 21,117.30 11,788.70 79.13% 

应付利息 3,643.79 3,759.65 -3.08% 

应付股利 2.05 550.11 -99.63% 

其他应付款 135,995.66 145,757.93 -6.7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600.00 72,600.00 - 

其他流动负债 163,886.67 163,88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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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608,588.97 936,473.26 -35.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900.00 3,900.00 - 

应付债券 130,000.00 130,000.00 - 

专项应付款 6,842.45 6,842.45 -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966.26 37,840.46 -4.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6,708.72 178,582.91 -1.05% 

负债合计 785,297.68 1,115,056.17 -29.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15,771.84 115,771.84 - 

资本公积 209,699.94 212,360.48 -1.25% 

其他综合收益 198,123.05 198,123.05 - 

盈余公积 15,475.68 15,475.68 - 

未分配利润 292,333.58 306,178.18 -4.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31,404.09 847,909.22 -1.95% 

少数股东权益 34,083.99 44,910.68 -24.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5,488.08 892,819.90 -3.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50,785.76 2,007,876.06 -17.78% 

假设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及交割日期均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总资产减少 17.78%，总负债减少 29.57%，所有者权益减少 3.06%；交

易前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55.53%，交易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47.57%，资产负

债率降低 7.96%，交易后上市公司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流动负债项

目均明显减少。 

2017 年度出售前的财务费用为 39,236.27 万元，出售后的财务费用为

10,138.03 万元，交易后财务费用减少 29,098.24 万元，减少幅度 74.16%。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主

要产品、收入构成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金融服务业务、艺术品拍卖业务、

工业制造业务和少量房地产业务。 

1、金融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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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服务业务主要为公司子公司天下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第三方

支付业务，2017 年度，金融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0.08 亿元。 

2、艺术品拍卖业务 

公司艺术品拍卖业务主要由公司 2016年底以现金 22亿元收购的匡时国际经

营，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3 亿元。 

3、工业制造业务 

公司工业制造业务主要包括光电线缆业务、打印机业务和其他电子产品，

2017年度，光电线缆业务实现主营业收入 9.49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0.36

亿元；控股子公司南京富士通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印机业务 2017 年度

实现主营业收入 2.49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0.10 亿元；其他电子产品

系由公司子公司万威国际经营，2017 年度万威国际实现主营业收入 4.52 亿，实

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0.62 亿元。 

4、房地产业务 

公司房地产业务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63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0.07 亿元，主要为宏图•上水园项目房产销售形成。 

（三）上市公司存在对标的资产的担保及应收款项的发生时间、金额、形成

原因和到期期限 

1、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担保 

截至基准日，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本期金额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形成原因 

宏图三胞 7,000.00 2017-10-24 2018-10-2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4,000.00 2017-11-10 2018-11-9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5,555.00 2017-11-3 2018-1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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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 

宏图三胞 2,700.00 2017-8-23 2018-8-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995.00 2017-8-31 2018-8-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4,000.00 2018-3-14 2019-3-1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6,400.00 2018-3-6 2019-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宏图三胞 5,000.00 2017-7-14 2018-7-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宏图三胞 3,600.00 2017-11-29 2018-11-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宏图三胞 8,000.00 2018-2-28 2019-2-2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宏图三胞 10,000.00 2018-3-16 2018-9-16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宏图三胞 10,000.00 2018-3-19 2018-9-19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上海宏三 6,000.00 2017-8-31 2018-8-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上海宏三 900.00 2017-9-22 2018-9-1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上海宏三 5,500.00 2018-5-11 2018-12-3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上海宏三 3,000.00 2017-12-5 2018-12-4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苏州宏三 4,500.00 2018-1-4 2019-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苏州宏三 1,500.00 2018-1-10 2019-1-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苏州宏三 7,500.00 2017-6-19 2018-6-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苏州宏三 9,500.00 2017-7-4 2018-7-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苏州宏三 3,000.00 2018-5-9 2018-11-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无锡宏三 3,500.00 2017-6-1 2018-6-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无锡宏三 
2,000.00 2017-6-23 2018-6-2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无锡宏三 1,500.00 2017-11-16 2018-11-1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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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融资 

无锡宏三 
5,000.00 2017-8-29 2018-8-2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江苏宏三徐州

分公司 
3,000.00 2018-1-17 2019-1-15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 

江苏宏三徐州

分公司 
3,000.00 2017-8-31 2018-8-20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 

南京宏三 3,000.00 2017-12-5 2018-6-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 

浙江宏三 2,000.00 2018-3-7 2018-9-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浙江宏三 3,000.00 2017-10-18 2018-10-18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安徽宏三 1,500.00 2018-3-16 2019-3-1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福建宏三 3,000.00 2017-10-10 2018-10-1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福建宏三 2,000.00 2017-9-12 2018-9-12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福建宏三 3,000.00 2017-6-21 2018-6-2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厦门宏三 1,000.00 2017-10-10 2018-10-1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 

合计 145,150.00 - - - 

2、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应收款项 

截至基准日，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应收非经营性往来款项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321,336.74 一年以内 往来款 

（四）交易对方向标的资产提供担保和资金支持（或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担

保和应收款项）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明确采取如下方式解除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提

供的担保和资金支持： 

对于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应收款项，上市公司将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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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上述应收款项，并同时按照自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至标的公司及子公

司全部偿还完毕之日的实际占用日期，按照同期银行贷款的年利率向宏图高科支

付应付非经营性款项的利息，如届时标的公司无法清偿完毕全部非经营性款项及

其利息的，则交易对方将代标的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向宏图

高科全部清偿完毕。 

对于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上市公司会将相关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如果因宏图高科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

公司继续为宏图三胞、浙江宏三、北京宏三现有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导致宏图

高科不能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则交易对方将积极与标的公司、贷款银行

沟通，取得贷款银行的同意，由交易对方自行或协调其下属其他子公司、其他第

三方作为担保方置换宏图高科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并承担该等担保协议项下

的担保责任。如宏图高科因解除该等担保而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的，交易对方自

愿代为承担相关责任，并负责补偿宏图高科因此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相关承诺履行前，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

担保及应收款项是否构成对外担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说明具体解决措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对外担保指“上市公司为他

人提供的担保，包括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担

保系由历史原因形成，并非基于本次交易形成，自始构成对外担保。基于上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相关承诺履行前，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担保构成对

外担保。 

截至基准日，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对标的公司应收非经营性往来款项余额

为 321,336.74 万元（未经审计）。标的公司剥离前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因本次

重组将剥离至控股股东，形成关联关系并被动形成应收关联方款项，但不具备关

联方主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主观意图。 

上述应收款项和担保的解决措施如下： 

对于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应收款项，上市公司将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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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上述应收款项，并同时按照自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至标的公司及子公

司全部偿还完毕之日的实际占用日期，按照同期银行贷款的年利率向宏图高科支

付应付非经营性款项的利息，如届时标的公司及子公司无法清偿完毕全部非经营

性款项及其利息的，则交易对方将代标的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含当日）向宏图高科全部清偿完毕。 

对于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上市公司会将相关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如果因宏图高科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

公司继续为宏图三胞、浙江宏三、北京宏三现有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导致宏图

高科不能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则交易对方将积极与标的公司、贷款银行

沟通，取得贷款银行的同意，由交易对方自行或协调其下属其他子公司、其他第

三方作为担保方置换宏图高科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并承担该等担保协议项下

的担保责任。如宏图高科因解除该等担保而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的，交易对方自

愿代为承担相关责任，并负责补偿宏图高科因此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 

（六）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二、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之“（二）标的公司资金占用的风险”和“（三）关联方担

保的风险”、“第六节 管理层分析和讨论”之“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及盈利能力的影响”之“（一）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资产、负债项目

以及财务费用变化情况，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和“（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收

入构成等”、“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之“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面

临的风险”之“（二）标的公司资金占用的风险”和“（三）关联方担保的风险”

及“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和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之“（三）交易对方向标的资产提供担保和资金支持（或解除上市公司提

供的担保和应收款项）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和“（四）本次交易完成后，交

易对方相关承诺履行前，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担保及应收款项是否构成对外担

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说明具体解决措施”处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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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量化分析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的影响。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状况。上

市公司披露了对标的公司的担保及应收款项的发生时间、金额、形成原因和到期

期限。对于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应收款项，上市公司将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前收回上述应收款项。对于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上市公司将会将相

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如果因宏图高科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后公司继续为标的公司现有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导致宏图高科不能继

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则由交易对方自行或协调其下属其他子公司、其他第

三方作为担保方置换宏图高科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并承担该等担保协议项下

的担保责任。同时，如宏图高科因解除该等担保而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的，交易

对方自愿代为承担相关责任，并负责补偿宏图高科因此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 

问题四：预案披露，公司拟将其 3C 零售连锁业务子公司的控制权以现金方

式转让至三胞集团，具体包括上市公司持有的宏图三胞 51%股权、浙江宏三 51%

股权和北京宏三 51%股权，但公司目前持有宏图三胞 100%股权，同时持有北京宏

三 91.92%股权，持有浙江宏三 91.82%的股权。请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公司

出售三家子公司 51%股权，仍保留少数股权的原因和合理性；（2）上市公司对所

持标的资产剩余股权的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公司出售三家子公司 51%股权，仍保留少数股权的原因和合

理性 

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实体零售行业刚性成本增加以及电商冲击等原因，公

司 3C 零售连锁业务盈利空间受到挤压，盈利能力不能达到预期。为此，公司顺

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积极谋求公司产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前述情况，公司规划出售公司 3C 连锁零售板块业务，为了保障本次交易能

够顺利实施，本次交易出售 3C 连锁零售板块业务三家子公司 51%股权，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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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助于标的公司 3C 零售业务继续开展、从而实现平稳过渡经营。 

2、充分考虑到交易对方的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状况，以保证本次交易

得到有效实施，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仅出售三家子公司 51%股权，有助于本次交易得到有效

实施，具有合理性。 

（二）上市公司对所持标的资产剩余股权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会结合公司已保留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市场

环境、政策条件以及标的资产的实际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择机出售持有的剩余

股权。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

易的具体方案”处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仅出售三家子公司 51%股权，系

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业务继续开展、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上市公司业务情况等多

重因素的综合考虑，有助于本次交易得到有效实施，具有合理性，剩余部分股权

上市公司将择机出售。 

问题五：预案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最终确定的相关转让价款采用分期支

付方式，交易对方应于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款项。

请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时间和资产交割日等具体安排；

（2）对方按时支付对价的履约保障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时间和资产交割日等具体安排 

1、股权转让协议 

交易双方已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鉴于截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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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拟出售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双方一致同意，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于本次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签署。 

2、付款时间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本次交易的付款采用分期支付

方式，具体如下： 

第一期，三胞集团应当于双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

内将转让价款总额的 20%汇入宏图高科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期，三胞集团应当于拟出售资产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总额的 40%汇入宏图高科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三期，三胞集团应当于拟出售资产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且于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将转让价款总额的 40%汇入宏图高科指定的银行账户。 

3、资产交割 

    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本次资产交割，除非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在双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宏图高科应启动办理标

的资产过户至三胞集团名下的相关过户法律手续。 

双方将在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交割日期的具体安排。 

（二）对方按时支付对价的履约保障措施 

交易对方关于按时支付对价资金来源及筹集方式详见“问题二”之“（二）

三胞集团目前可用于本次收购的货币资金余额，筹措资金的具体安排和资金来源，

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足额支付能力”之回复。 

同时，为保障双方严格履行相关交易条款，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具体为“如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

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

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

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17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本次交易相

关合同的主要内容”处进行了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就

本次交易价款的付款时间、资产交割进行了约定，鉴于拟出售资产的审计、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行签

署。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交易对方已就保障本次交易价款按时支付，制定

了相关的资金筹措措施，同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也约定相关违约责任。 

问题六：预案披露，未来三胞集团如因解决前述质押或冻结事项转让其所持

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更，本次重大重组方案可能面临变更或终止的风

险。请补充披露：（1）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和冻结的情况；（2）说明是否筹划

控制权变动。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和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三胞集团持有宏图高科股份 248,474,132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1.46%，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45,400,000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98.76%；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48,474,132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6,536,007,432 股。 

（二）说明是否筹划控制权变动 

三胞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袁亚

非已出具如下承诺： 

1、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诺：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本公司保证不会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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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方式主动减持或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宏图高科股份。若本公

司违反前述承诺，给宏图高科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上述承诺与保证不可变更及撤销。” 

“鉴于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项

目，本承诺方郑重承诺：在上市公司进行本次重组项目期间，本承诺方不进行任

何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筹划、实施等行为。” 

2、实际控制人袁亚非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

间，本人保证不会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动减持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交易前

持有的宏图高科股份。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给宏图高科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承诺与保证不可变更及撤销。” 

综上，控股股东未筹划宏图高科控制权变动事宜。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一、与交易相关的风

险”之“（七）控股股东变更风险”及“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之“一、

与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七）控股股东变更风险”处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三胞集团持有宏图高科股份 248,474,1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6%，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45,400,000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76%；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48,474,132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6,536,007,432 股。 

根据三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森泰富承诺，在本次重组期间不会筹划宏图

高科控制权变动事宜。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亦作出承诺保证其不会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主动减持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宏图高科股份。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未筹划宏图高科控制权变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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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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